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滨河镇防灾减灾救灾组织机构及职责

	组织机构及工作组
	人员组成建议
	职责

	镇抗震救灾指挥中心
	指挥长：梁舜杰、孙宏瑞
副指挥长：金文平、卢雪
成员：马芳、景明月、刘柏冬、马智勇、王东升、许巍，各村（社区）、办（中心）负责人
	职责：负责统一领导、组织、指挥和协调全镇的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，贯彻落实上级有关要求，开展应急“第一响应人”培训、综合演练，做好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准备，配合上级指挥部开展工作。

	信息收集上报发布组
	组长：金文平
副组长：王馨梓、拓文龙、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平时明确信息上报要素、方式及渠道。
灾后职责：拓文龙负责灾害信息收集上报，范围包括：灾害、人员伤亡、建筑物和生命线破坏、次生灾害危险、现有资源和能力、困难与需求等情况。如通讯中断，组长将受灾情况汇总后，结合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采用步行、摩托车等最快的方式前往最近的上级部门报告灾情（报告格式见附件3）。王馨梓负责应急广播设施管理应用，在必要情况下，利用应急广播进行灾情播报、精准动员、次生灾害预防、物资领取等信息发布。

	自救互救组
	组长：马智勇  王东升
副组长：施小芳  拓文龙  乔翠萍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平时保持与邻近的医院、消防部门、地震部门、大型机械施工队伍的联系，建立联系电话台账。选拔辖区中的青壮年、民兵组织人员等，建立应急疏散和抢险救灾队伍。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应急“第一响应人”培训，掌握避险疏散、自救互救抢险救灾等技能。
灾后职责：（1）组织群众疏散。由王东升牵头，施小芳、拓文龙配合，组织群众按照既定路线就近疏散至临时安置点；在狭窄道口、拐弯处安排引导员；到达疏散场地后及时清点人数，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报告情况。（2）组织自救互救。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综合考虑被困人员区域分布情况，统筹安排村（社区）干部分组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地开展救援，每个救援小组应确定组长，严格遵循“保证安全”“先救易后救难”“先救命后救伤”的救援原则。如果情况复杂无法施救，做好标记，尽可能保证被困人员的生命体征，立即报告指挥中心，等待专业救援队伍开展救援。（3）开展基本医疗救护。由马智勇牵头，乔翠萍提供卫生技术支持，在日常选定的安全区域，利用检伤分类、止血、包扎、固定等方法对受伤群众开展医疗救护。

	转移安置组
	组长：卢雪
副组长：王馨梓  拓文龙  乔翠萍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平时掌握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情况，明确可以转移安置的路线和区域，分片区责任到人。做好临时安置点的场地选择（见附件4），定期组织演练。
灾后职责：灾后按照上级指示或实际情况，组织转移安置，确保安置点安全、有基本生活保障，组织开展搭建帐篷，筹集、搬运、分发生活物资等，实现受灾群众有水喝、有饭吃、有住所、有厕所等。

	重大危险源（次生灾害危险源）排查组
	组长：金文平
副组长：拓文龙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日常负责各重大危险源（次生灾害危险源）等的登记巡检工作，学习掌握必要的应对知识及先期处置技能。
灾后职责：灾后负责各重大危险源（次生灾害危险源）等的隐患排查，出现重大隐患或灾害情况时，开展力所能及的先期处置，并及时按照规定程序上报有关部门，同时报告指挥中心。

	抢险保通组
	组长：王东升
副组长：王馨梓  施小芳  拓文龙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掌握受灾时可以调用的挖掘机、装载机、推土机等大型工程装备情况，做好登记，定时更新。
灾后职责：在出现交通通信中断的情况下，开展力所能及的抢险保通工作，自身力量无法处理时，及时向指挥中心及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	治安维稳组
	组长：刘柏冬
副组长：拓文龙  马蓉芳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按照应急疏散场地做好分组，明确职能职责，开展必要的培训。
灾后职责：应急期内负责治安巡逻和管理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的安全和生活秩序，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。负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封闭管理，防止灾害造成二次伤害，组织辖区派出所民警，预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。协助应急疏散及抢险救灾组开展相关工作。

	心理疏导组
	组长：卢雪
副组长：施小芳  马蓉芳  乔翠萍  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
	灾前职责：掌握辖区专业社会工作者、心理咨询师等情况，建立联系，做好登记。学习一定的心理问题识别能力和简单应对方法，同时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常与群众聊天赢得信任。
灾后职责：对有恐灾心理、受伤、亲属失联等情况的人，能及时发现他们心理问题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不同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

